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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

（2007 年 6月 25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61 号公布 2023

年 3 月 30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47 号修正）

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，保障退休人员基

本生活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加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

职工、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 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市级统筹，基本养

老金实行统一的计发办法。

基本养老金应当按时足额发放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克扣和

拖欠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

内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，其所属的养老保险经办机

构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、管理和基本养老

金的计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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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照规定共

同缴纳,分别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。

个人账户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。个

人账户累积资金不得提前支取或挪作他用。

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，按照国家

和省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从

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其办理退休手续次月起，由养老保险经办机

构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，直到死亡（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：

（一）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和职工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 15 年（含

视同缴费年限，下同）。

第七条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。

退休人员有视同缴费年限的，其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、

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组成。

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在本市统筹区域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、

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退休的人员，其视同缴费年限发生在 1994

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，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、个人账户养老

金、过渡性养老金和过渡性补贴组成。



郑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基础养老金、过渡性养老金及过渡性补贴由统筹基金支付；

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支付,个人账户不足支付时,由统筹

基金支付。

第八条 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年全省基本养老金计发基

数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，缴费每满一年

发给 1%。

第九条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参保人员退休时个人账

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。计发月数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过渡性养老金月标准为参保人员退休时本人指数

化月平均缴费工资、视同缴费年限、过渡系数 1.3%的乘积。

第十一条 过渡性补贴月标准应当结合视同缴费年限、实际

缴费年限、当年全省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等因素确定。

2007 年 7 月 1 日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者由其他统筹地

区转入本市统筹区域的人员，退休时不计发过渡性补贴。

第十二条 参保人员退休、退职时，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5

年且不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经本人书面确认后，终止

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，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

人。

第十三条 参保人员缴费年限满 15 年、因伤病等原因退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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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自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其办理退职手续的次月起，由养老保

险经办机构按月发给退职生活费。退职生活费标准按照本办法规

定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参保人员死亡后，个人账户储存额中个人缴费部

分本息余额一次性支付给死亡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

人，个人账户的其余部分，并入社会统筹基金。

第十五条 参保人员在职期间出国、出境定居或者家居农村

的参保人员回原籍定居的，经本人申请，其个人账户累积资金中

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一次性支付给本人，同时终

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。

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男不满 60 周岁、女工人不满 50 周岁、

女干部不满 55 周岁提前退休的，每提前满一年，减发过渡性补

贴的 5%，但因工伤或按特殊工种规定提前退休的，不减发过渡

性补贴。

第十七条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核定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

险金标准时，当年未公布全省和郑州市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的，

可先按上一年度公布的全省和郑州市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标准

为其计算并预付基本养老金。当年全省和郑州市基本养老金计发

基数公布后，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为其核定并予以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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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退休人员确有证据证明需要更改参加工作时间

或工作年限的，自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确认后，由养老保险经办机

构对其养老金标准重新核定，并从核定后次月起按新标准执行。

第十九条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，按国家和省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的职工符合退休条件，但未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的，不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其基本生活保障费用由用人

单位依照本办法规定的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支付。

第二十一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办

法和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制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细则，报市

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1993 年 8

月 26 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郑州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

法》（市人民政府令第 3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